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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 (BVI)Corp

的实际控制法人为台湾地

区上市公司成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霖企业

"

）。 本公司被台湾证券监管单位列为

成霖企业的

"

重要子公司

"

。 成霖企业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代本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披露本公司每月的营业收入，以及资金贷放和背书保证等信息。

由于上述原因，本公司同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一致的信息。

一、营业收入

1．

营业收入期间：

2012

年

4

月

2．

营业收入金额：

11,005

万元

3．

本年累计营业收入：

37,890

万元

4.

本月销售给实际控制法人金额：

3,339

万元

5.

本年累计销售给实际控制法人金额：

11,597

万元

注：

(

以上数字仅为母公司范围，不含控股子公司

)

二、资金贷放

公司未有对外贷放资金情形。

三、背书保证

公司未有对外背书保证情形。

四、其他情况

本次营业收入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自行结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200168

证券简称：

ST

雷伊

B

公告编号：

2012-017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10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国际商会中心

4003-4008

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鸿成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授权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65,578,9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51.97%

。 其中，内资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

164,02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

51.48%

；

B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

1

，

553

，

9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49%

。

本公司只发行了

B

股，故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即为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三）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董事长陈鸿成先生、董事陈雪汶女士、独立董事刘勇

先生、独立董事蔡少河先生、监事黄艳芳女士、财务总监周玉华先生和董事会秘书徐巍先生。广

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曾繁军律师和舒瑜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表决方式。

（二）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每项议案表决结果：

1

、同意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2

、同意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3

、同意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4

、同意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5

、同意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6

、同意关于聘任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确定审计报酬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2

年度的审计机构，其提供

审计服务的报酬为人民币

55

万元。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7

、同意变更公司名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65,57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

2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3,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025,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

内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曾繁军律师和舒瑜律师全程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为本次会议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形成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2-020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向公司全体股东发

出《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

9:30

开始，在江

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

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名，代表股份

466,145,6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1,218,236,445

股的

38.26%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议案的表决结果：

（

1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2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3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4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5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

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6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7

）关于预计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447,013,980

股，为本次交

易关联方，回避本次表决。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

19,131,62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9,131,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8

）关于支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报酬及聘任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9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

1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金德环先生、赵荣兰女士、金月芳女士分别向大会作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夏令敏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大会，委托独立董事金月芳女士在

大会上宣读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毛玮红、席庆童；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2-04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

：

00

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行政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

：

0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行

政会议室

5

、主持人：董事陈伟民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

人， 代表股份

516,574,39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34,126,241

股的

61.93%

。 董事陈伟民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

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516,574,393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Eternal Asi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USA)Corporation

向银行申请

授信，并由公司另一家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2－28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具体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68,507,8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并派

发

1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

5

月

4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公司公告）

根据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5

日、

2011

年

9

月

6

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分别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及

2012

年

1

月

19

日、

2012

年

2

月

8

日分别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会议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之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底价进行

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

相应地调整。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2

年

1

月

20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90%

，即发行底价为人民币

9.93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5.46

元

/

股。 计算

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1+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9.93-0.1

）

/

（

1+80%

）

=5.46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51,762,336

股

（含

251,762,336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

价相应地调整。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57,875,457

股（含

457,875,457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相关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

生除权除息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底价与发行数量上限。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2-026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5

月

10

日上午

10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4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22,216,864

股，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19.50%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杨兴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

司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5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16,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杨兴辉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日

股票简称：天广消防 股票代码：

002509

公告编号：

2012-020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了《天广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2012

年

4

月

26

日，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陈秀玉提交的《关于股东大会的提案》，主

要内容为：

1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提案》：经营范围增加

"

自营进出口业务

"

一项内容；

2

、《关

于更改竞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主体的提案》。 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了《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

公告（增加议案后）》。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

10:00

时。

(

三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秀玉女士。

(

四

)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公司二楼会议室。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2.302%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五、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上，独立董事戴仲川代表独立董事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分别就

2011

年各自

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

益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建议等情况作了报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赞成

5

人， 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赞成

5

人， 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符合公司章程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符合公司章程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更新后）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符合公司章程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如下：

1

、第六条原文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

现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

2

、第十九条原文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0,000

万股，均为普通股。

"

现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20,000

万股，均为普通股。

"

3

、第十三条原文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消防器材、消防装备、耐火建筑构配

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保与技术服务；消防工程的设计、安装与服务。

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可对经营范围进行调整。

"

现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消防器材、消防装备、耐火建筑构配件的设

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保、技术服务及自营进出口业务；消防工程的设计、安装与服务。

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可对经营范围进行调整。

"

4

、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股东大会选举陈海燕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改竞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主体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623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已刊载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如下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

一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

*ST

国商、

*ST

国商

B

公告编号：

2012-26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二

○

一二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

○

一

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商务

中心

6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董事长、陈小海董事、张建民董事、陈勇董事、

邓维杰董事、赵立金独立董事、谢汝煊独立董事、孙昌兴独立董事，其中孙昌兴独立董事出差未

能亲自出席，授权谢汝煊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公司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会

议由郑康豪董事长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降薪的议案》

2012

年是公司转型发展关键的一年，为了减少公司费用开支，集中资源做好皇庭国商购

物广场的开业筹备工作，经郑康豪董事长提议，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董

事长个人目前实际领取的薪酬下调

50%

， 公司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目前实际领取的薪酬下调

30%

。

议案表决情况：

8

人赞成，

0

人反对，

0

人弃权。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8

人赞成，

0

人反对，

0

人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881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13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00

起。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 上午

9:

30－11: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3:00

中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7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219

号外经贸大厦

1301

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会议由朱明义董事长主持。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7

人，代表股份

75,857,30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4.56%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中：参加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

人， 代表股份

71,956,64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0

人，代表股份

3,900,6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6%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辽宁简证律师事务所朱延梅律师、

鲁力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报告和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3,676,6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7.13%

；反对

357,6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7%

；弃权

1,822,9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2.40%

。

表决结果：通过。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3,635,8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7.07%

；反对

357,6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7%

；弃权

1,863,7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2.46%

。

表决结果：通过。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3,378,0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6.73%

；反对

372,8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9%

；弃权

2,106,3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2.78%

。

表决结果：通过。

4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1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2,217.54

万元，比

上年的

174,156.44

万元下降

1.11%

，实现营业利润

32,910.85

万元，比上年

31,471.24

万元增

长

4.57%

，实现净利润

23,002.61

万元，比上年

20,331.97

万元增长

13.14%

。其中，

2011

年度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

17,649.66

万元。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764.97

万

元，扣除支付的

2010

年度股利

6,178.37

万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706.32

万元，加

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25,524.32

万元，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5,230.64

万元。

2011

年末，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25,351.29

万元。

公司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308,918,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税

)

，本次分配共派发现金红利

3,089.18

万元。 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32,141.46

万元转入下一年度，未分配利润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年度公司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72,829,0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6.01%

；反对

2,826,6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3%

；弃权

2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27%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

2012

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鉴于公司聘请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

2011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 因此，公司决

定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

2012

年年度审计工作。

表决情况：同意

73,379,7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6.73%

；反对

606,77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 弃权

1,870,7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47%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申请

2012

年授信和融资计划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根据

2012

年经营计划，公司决定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合计人民币

280,000

万元。

另外，公司计划

2012

年分期发行

50,000

万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表决情况：同意

72,992,2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6.22%

；反对

1,034,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6%

；弃权

1,830,2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2.41%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转让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股权的议案》；

北京凯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因生物

"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6,

753

万元，公司持有凯因生物

75.30%

股权。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因科

技

"

）系凯因生物的参股公司，注册资本为

7,530

万元，凯因生物持有凯因科技

34%

股权。

公司同意凯因生物以每股

5.3125

元价格将所持有的凯因科技

2,560

万股 （占该公司

34%

股权）分别转让给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376.5

万股、海通开元投资有

限公司

1,355.4

万股、宁波赛伯乐甬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8.75

万股、杭州元年洛

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9.35

万股，合计转让总价款为

13,600.00

万元。 本次转让股权

后，凯因生物不再持有凯因科技的股份。

表决情况：同意

72,973,6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6.20%

；反对

1,068,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41%

；弃权

1,814,7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2.39%

。

表决结果：通过。

8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和

2012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和有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简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延梅、鲁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和网络投票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现场表决程序和网络投

票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大会现场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辽宁简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辽简律股见字

（

2012

）

002

号）。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1

日


